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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宣威市乐丰乡以劳养武建筑石料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宣威市乐丰乡以劳养武建筑石料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曲靖岩土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公顷)

永久性建设用地 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1.3619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50万t/a

服务年限(或建设期限) 5年 (2024年4月至2029年4月)

专

家

评

审

结

论

2024年4月1日，受宣威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七队组织专

家对曲靖岩土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宣威市乐丰

乡以劳养武建筑石料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

行了评审。专家在会前认真审阅了“方案”及相关资料。与会专家听取编制单位的

介绍，经会上提问、答疑、讨论的基础上，专家组对《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

改建议和意见，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经专家

复核，认为基本达到技术规范要求，专家组合议后，形成如下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宣威市乐丰乡以劳养武建筑石料厂位于宣威市城区45°方向，平距约42.0km，

行政区划属宣威市乐丰乡管辖。矿区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极值)：东经

104°22′33.238"～104°22′48.658"，北纬26°27′47.410"～26°28′01.606"

。宣威市乐丰乡以劳养武建筑石料厂为变更矿山，矿区范围由13个坐标拐点圈定，

面积为0.0886km
2
，开采标高：2355m～2200m，开采规模为50万t/a，开采矿种为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山规模为中型，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本次编制方案的目的为办

理采矿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方案》由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编制，符合云自然资修复【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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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号文相关规定。

（二）方案对区内自然地理、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调查，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

、矿山生产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现状和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

介绍，介绍较全面，可作为方案编制的基础。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较翔实，能基本满

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方案编制工作程序合规，方案要件齐全。附图比例尺1:1000

，精度满足要求。

（三）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

重要，按二级精度进行评价，符合规范要求，评估面积0.3505km
2
，基本满足评价工

作的需要。

（四）经过实地调查，矿山为变更矿山，评估区现状下未发现地面沉降、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分布，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采矿活动形成

的不稳定边坡BW，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

质灾害。未来矿山生产建设和生产过程应引起高度重视，矿山建设适宜性为基本适

宜。现状评估较客观，基本符合矿山实际。

（五）预测评估认为，矿山闭坑后将消除或减轻地质灾害隐患，最突出的

地质环境问题一是严重破坏矿区地形地貌景观，二是大量压占土地资源。预测评估

基本符合矿山实际。

（六）本方案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严重区（i）、影响一般区（iii），二级二区，分级分区基本合理；将评估区划

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分级分区基本合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方案服务年限为8年（2024年04月～2032年04月），方案的适用年限为8年（2024年

04月～2032年04月）是恰当的。综合评估结论客观。

（七）本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包括工程措施、监测措施和管

理措施，措施设计有一定针对性和可实施性。

（八）《方案》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

计费基本合规，编制年限内估算静态总投资73.69万元。本项目动态总投资为87.79

万元，其中生产期（5年）的动态总投资为54.85万元，闭坑期（3年）的动态总投

资为32.94万元。估算结果较合理。

综上所述：该《方案》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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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用方法、手段及完成实物工作量基本满足评估要

求。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措施基本可行，投资估（概）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

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基本达到了规范要求，专家组同意《方案》通过评审。编

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认真作了修改完善，可以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和提供使用。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本《方案》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处理方

法正确，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

估（概）算依据较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

（二）原则同意《方案》中关于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宣威市乐丰乡以劳养

武建筑石料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

毁土地总面积11.3619hm
2
，其中已损毁土地总面积10.0169hm

2
，其中乔木林地

3.6415hm
2
、采矿用地6.3229hm

2
、农村宅基地0.0525hm

2
。损毁土地方式为压占与挖

损；损毁程度为轻度～重度。其中轻度损毁土地面积1.3167hm
2
，中度损毁土地面积

1.4464hm
2
，重度损毁土地面积7.2538hm

2
；压占损毁土地面积2.7631hm

2
，挖损损毁

土地面积7.2538hm
2
。涉及土地权属为乐丰乡团结村民委员会。拟损毁土地总面积

1.345hm
2
，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其中乔木林地（0301）1.0631hm

2
、其他林地

（0307）0.2181hm
2
、采矿用地（0602）0.0638hm

2
；损毁方式为压占与挖损，拟建

截排水沟压占区域土地损毁程度为轻度，面积0.2408hm
2
；露天采场区域挖损损毁土

地程度为重度，面积1.1042hm
2
。涉及土地权属为乐丰乡团结村民委员会。

（三）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

果基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8年（2024年04月～2032年04月），方案

的适用年限为8年（2024年04月～2032年04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11.3619hm
2
。其

中复垦为旱地区域面积2.1694hm
2
（含留续为农耕道路的矿山道路0.1934hm

2
），复垦

为乔木林地区域面积8.8582hm
2
，截排水沟（0.2818hm

2
）按沟渠留续使用，办公生

活区压占农村宅基地区域（0.0525hm
2
）按原地类留续使用。土地复垦率为100%。

（四）原则同意《方案》中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征地范围线）

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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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因露天开采挖损对地表土地的损毁。（3）在

露天采场设置排水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预防处理措

施得当。（4）对露天采区布设监测措施，监控点布设基本合理，方法得当。（5）在

露天采场周边设置警示标志，防止附近村民、牲畜不慎跌落，造成人员及经济损失

，预防处理措施得当。

工程技术措施：（1）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复垦工程措施：场地停止使用后，

首先对不保留的建筑及生产设施进行拆除及场地清理，并进行覆土，促进耕作条件

，对复垦为旱地区域采取生物化学措施进行土壤改良。（2）矿山露天采场复垦工程

措施：采取乔灌草结合方式复垦为乔木林地，边坡区域在坡脚种植藤本植物以保持

水土，增加绿化。（3）安全平台开采边坡复垦工程措施：对开采区域采取乔灌草结

合方式复垦为乔木林地，边坡区域在坡脚种植藤本植物以保持水土，增加绿化。（4

）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

生物化学措施：（1）对于绿化新增的林、草地，优选当地优势树种，进行科学

种植和精心管理。（2）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

时淘汰劣质树种。（3）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

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五）原则同意《方案》中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

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概）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132.87万元，亩均投资7796.16元。方案编制年限（8年）动态总投资为162.59万元

，亩均投资9539.99元。其中生产期（5年）内动态总投资为58.43万元；闭坑期（3

年）内动态总投资为104.16万元。项目复垦资金预存按复垦方案服务年限进行预存

，首期预存资金不低于静态总投资的20%，首期预存资金26.60万元。业主单位要进

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

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

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评估区无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现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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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鑫淼商贸有限公司宣威市乐丰乡以劳养武建筑石料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刘忠发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冯江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曲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正高级工程师

3 段 平 曲靖市水务局 高级工程师

4 朱家诺 宣威市林业和草原局 高级工程师

5 孙红 宣威市自然资源局 高级工程师




